
《上虞县志》中粮食数据的两处错误
成庆炎

　　在承编 《上虞市志·粮食篇》过程中，笔者发现 《上虞县志》（以下简称 《县志》）有关粮

食征 （即农业税）购 （即统购粮）情况系列数据中，有２处比较大的差错。为防止日后以讹传
讹，现将相关错误数据情状和现在拟予订正的理由做详细说明如下。

１关于１９５０年农业税税率问题。《县志》第１４篇第２章第２节 《税收》“农业税”条目记

载：“１９５０年，根据 《新解放区农业税条例》，按农业人均的农业年收入金额 （笔者注：此处的

“金额”应改为 “全额”）累进计征，税率分４０级。起征点为１５０斤，税率３０％—４２％不等，对
收入在２０万斤以上的大地主，可以提高到８０％ （包括附加）。”① “税率３０％—４２％不等”中的
“３０％”明显有误。既然人均１５０斤为起征点，则人均１５０斤以下的免征，其农业税率为零。那
么，农业税的税率档次就不可能是从０起步，却又一下子直升至３０％。经查证档案中 《新解放

区农业税暂行条例》文本：“（农业税）税率从３％到４２％，分４０级全额累进计征。”因此，《县
志》表述应校正为 “税率３％—４２％不等”。之所以发生这个明显的差错，笔者以为或系编写时
误录，或印刷前校对不严所致。

２关于１９５８—１９５９年购 “过头粮”的情况。《县志》第１１篇第３章第２节 《粮油购销》中

表述为：“但在大跃进时期，普遍估产过高，购了 ‘过头粮’。１９５８年多购粮食３３００万斤，１９５９
年多购６１１万斤。”② １９５８年多购３３００万斤 （１６５万吨），是基本准确的。但１９５９年 “多购”

粮食 （即 “过头粮”）数量却有差误。理由如下：所谓 “过头粮”，其实质就是 “把农民应留的

一部分口粮也当作粮食任务硬收了上来”。查阅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《统计资料》，可以清楚地列出

上虞县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的粮食生产总量、粮食征购实绩以及１９５８年初粮食 “一定五年”征购

计划任务的相关情况 （详见下表，单位：万吨）。③

年份 粮食总产量 征购实绩
１９５８年初确定的
一定五年征购基数

实际购

“过头粮”数量

序号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＝０２－０３
１９５８ １６６２ ６８９ ５２４ １６５
１９５９ １５１９ ６１３ ５２４ ０８９

在当年粮食亩产量并没有 “放卫星”的情况下，购 “过头粮”的数量 （表中第５栏）就应
该是当年的 “征购实绩”数 （第３栏）与 “一定五年征购基数” （第４栏）的差额。即使不考
虑１９５９年粮食总产比１９５８年下滑的因素，１９５９年实际 “过头粮”至少也达到０８９万吨，而不
是 《县志》中记载的６１１万斤。至于１９５９年 “过头粮”错误数据是如何产生的，笔者认为可能

是编写县志，把粮食 “征购基数”概念搞错了，也就是把 “大跃进”中层层加码后上调的 “粮

食任务”数，误作１９５８年年初确定的 “一定五年征购基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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